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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3636）

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舉行之
2013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地點變更

本公告乃根據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就其將於2014年6月17日
（星期二）上午九時三十分假座中國北京市東城區東直門南大街14號保利大廈2層
會議室舉行之2013年度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而於2014年4月28日刊發
的2013年度股東週年大會通告（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」）、於2014年4月28日刊發的
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、代表委任表格及回執而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股東週年大會地點將更改為中國北京市東城區朝
陽門北大街1號新保利大廈27層會議室。

除股東週年大會地點變更外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、通函、代表委任表格及回執所
載之全部資料及內容，其中包括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期和時間及將於股東週年大會
上考慮之決議案維持不變。

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一併刊發之代表委任表格仍然有效。

承董事會命
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陳洪生

中國，北京
2014年5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洪生先生、李南先生、張振高先生及蔣迎春 
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王林先生及趙子高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伯謙 
先生、李曉慧女士及葉偉明先生。


